
 
学校议定事项督办流程 

 
 督办科分解学校议定事项 

督办科下发督办单 

承办单位签收督办单 

督办科跟踪督办 

督办科编印《督办信息》 

注：本流程由党政办公室督办科负责解释，联系电话：6511707。 

分管副主任审核 

主任签发《督办信息》 


